附件
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说明

	1
	关于印发《天津同城票据交换业务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的通知
	津银办发〔2005〕140号
	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符。

	2
	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假货币宣传培训工作的通知
	津银办发〔2011〕358号
	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符。

	3
	关于进一步完善反假货币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
	津银办发〔2014〕292号
	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符。

	4
	关于印发《天津市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工作指引》的通知
	津银办发〔2015〕336号
	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符。

	5
	关于细化《非银行支付机构反洗钱工作分类评级指标与计分标准》的通知
	津银办发〔2016〕216号
	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符。

	6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关于开展空头支票行政处罚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津银发〔2017〕140号
	试点工作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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